附件：
将“第七章  评审与磋商-4.1.4综合评分”中
1.

	






人员力量
	







6分
	1、项目负责人具有以下证书，每提供一项证书的得1分，最多得2分：
（1）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的得1分。
（1）中级以上（含中级）信息安全管理工程师的得1分。
2、项目组成员要求（除项目负责人外）： 
（1）每提供一个具有国家相关机构颁发的互联网技术中级及以上职称认证的人员得1分，满分1分，未提供不得分。 
（2）每提供一个获得国家相关机构颁发的设备环境中级及以上职称认证的人员得1分，满分1分，未提供不得分。 
3、项目班子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具有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证书
CISP、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人员认证CCSRP，每提供一个证书的得1分，最多得2分。
注：（1）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以上证书扫描件，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磋商小组不予计分。（2）响应文件中提供供应商（2024年7月<含>以来任意1个月）为上述人员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形式详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否则磋商小组不予计分。


更正为：

	






人员力量
	







4 分
	1、拟派本项目负责人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得2分。本小项最多得2分。
2、项目组成员（除项目负责人外）具有以下证书：
（1）具有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证书得1分，最多得1分。
（2）网络工程师中级以上（含）职称证书得1分，最多得1分。
注：（1）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以上证书扫描件，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磋商小组不予计分。（2）响应文件中提供供应商（2024年7月<含>以来任意1个月）为上述人员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形式详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否则磋商小组不予计分。


2.
	业绩
	4分
	自2022年1月1日（含）起（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无合同签订时间的招标小组不予计分），供应商承担的同类项目业绩（同类项目业绩指网络服务或网络租赁服务），提供1个符合要求的业绩，得2分；最多得4分。（本项满分4分）
注：（1）响应文件中须同时提供合同扫描件及合同甲方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或合同甲方出具的服务质量良好<或满意>及以上评价证明）扫描件。验收合格证明或服务质量良好（或满意）及以上评价证明须含合同甲方公章，公章名称与合同甲方名称一致，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磋商小组不予计分。（2）若合同中未清楚地反映评审因素，响应文件中须提供合同甲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相关证明材料须含合同甲方公章及合同甲方经办人姓名、联系电话，公章名称与合同甲方名称一致，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招标小组不予计分。相关证明材料格式自拟。（3）若业绩合同乙方为2家及以上单位的，磋商小组不予计分


更正为：
	业绩
	6分
	2022年1月1日（含）起（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无合同签订时间的招标小组不予计分），供应商承担的同类项目业绩（同类项目业绩指网络服务或网络租赁服务），提供1个符合要求的业绩，得3分；最多得6分。（本项满分6分）
注： 
（1）响应文件中须提供合同扫描件，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磋商小组不予计分。 
（2）若合同中未清楚地反映业绩评审因素，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合同甲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相关证明材料须含合同甲方公章及合同甲方经办人姓名、联系电话，公章名称与合同甲方名称一致，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磋商小组不予计分。相关证明材料格式自拟。 
（3）若业绩合同乙方为 2 家及以上单位的，磋商小组不予计分。



磋商文件与以上内容相关条款均作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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